附件1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债券预发行交易规则

[bookmark: _Toc264622689]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Toc264622690][bookmark: _Toc296592433]1.1 为规范债券预发行交易，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预发行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4]第29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国债预发行试点的通知》（财库[2013]28号）、《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0]第2号)等规定，制定本规则。
[bookmark: _Toc264622691][bookmark: _Toc264622692]1.2 本规则所称债券预发行交易（以下简称“预发行交易”），是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者（以下简称“参与机构”）以即将发行的债券为标的进行的债券买卖行为。
1.3 预发行交易的券种为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符合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民银行”）规定条件的债券品种，国债预发行的具体券种由财政部会同人民银行确定。
[bookmark: _Toc264622693]1.4 参与机构开展预发行交易应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进行。交易中心为预发行交易参与机构提供报价、成交、信息等服务，履行市场日常监测和统计职责，接受人民银行的监管。国债预发行交易相关工作同时接受财政部的监管。
1.5 参与机构开展预发行交易应适用交易中心组织制定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预发行交易标准条款》（以下简称《标准条款》），交易双方另行签署双边协议的除外。交易双方另行签署双边协议的，应在开展预发行交易前将经签署的双边协议交交易中心备案。
[bookmark: _Toc264622694][bookmark: _Toc264622695][bookmark: _Toc264622696][bookmark: _Toc264622698][bookmark: _Toc264622699][bookmark: _Toc264622701][bookmark: _Toc264622702]1.6 参与机构在预发行交易中应遵循公平、诚信、自律的原则，不得以任何手段或形式操纵、引导市场价格，扰乱市场交易秩序或进行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行为。
第二章  预发行交易前准备
2.1 标的债券为国债之外的其他券种的，拟进行预发行交易的标的债券的发行人应在向人民银行提交的招标备案材料中提出预发行交易意向，并于发行公告前一工作日14:00前，向交易中心提交《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债券发行人预发行交易申报表》（见附表1）。发行人应保证提交至交易中心的预发行交易申报信息准确完整。标的债券为国债的，根据财政部与人民银行的规定另行处理。
2.2 交易中心最迟在预发行交易开始前一个工作日向参与机构发布该期预发行交易的交易事项,包括拟进行预发行交易债券的相关要素、预发行交易期间等。
[bookmark: _Toc264622703]第三章  预发行交易基本规则与流程
3.1 交易期间
3.1.1 国债预发行交易从招标日前四个工作日开始,至招标日前一个工作日终止。
3.1.2 其他券种预发行交易从发行公告发布的次一工作日开始,至招标日前一个工作日终止。
3.2 交易方式
3.2.1预发行交易方式包括双边询价、请求报价、点击成交与限价成交等。除非本规则另有规定，前述交易方式含义及各交易方式下的交易流程遵照《全国银行间市场债券交易规则》（中汇交发[2010]第283号）的规定执行。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关于做好部分合格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工作的通知》（银市场[2014]43号）关于部分合格机构投资者现券交易对手方范围与交易方式的规定适用于预发行交易。
3.2.2可发送点击成交报价的参与机构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机构以及该只预发行交易债券的承销机构，且授信对手方数量应达到交易系统设定的最低要求。交易中心可视情况调整具有点击成交报价权限的参与机构范围及点击成交报价授信对手方最低数量要求。
3.2.3在交易双方相互授信的前提下，点击成交报价与限价报价按以下规则成交：限价报价优先与点击成交报价成交，若未成交的，则与其它限价报价成交。限价报价与点击成交报价的匹配遵循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限价报价与限价报价之间的匹配遵循时间优先、价格优先原则。限价报价与点击成交报价匹配成交的价格为点击成交报价的价格；限价报价与限价报价匹配成交的价格为发送时间较晚的限价报价的价格。
3.2.4参与机构可向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机构发送请求报价，做市机构可以回复参与机构的请求报价。
3.2.5 参与机构达成预发行交易时应就交易要素约定一致。预发行交易要素包括：标的债券、标的债券数量、预期收益率、预期全价、结算日、结算方式等。交易要素的定义见附表2。
3.3 交易合同
3.3.1预发行交易的交易合同由成交单与《标准条款》或双边协议组成。
3.3.2 [成交单]交易系统根据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就交易要素达成一致的约定生成成交单。成交单是预发行交易的交易合同的组成部分，对交易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交易双方在交易系统上达成一致的补充条款是成交单的组成部分，补充条款的内容不得与成交单所列交易要素相矛盾。
3.3.3 [《标准条款》]交易中心组织制定《标准条款》，对交易要素定义、履约保障机制、违约情形与违约处理、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约定。交易双方未另行签署双边协议的，其达成的预发行交易适用《标准条款》。若交易双方在成交单的补充条款中对《标准条款》的内容有另行约定的，补充条款的约定优先。
3.3.4 [双边协议]交易双方可自行签署双边协议，对履约保障机制、违约情形与违约处理、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约定。
3.4 交易结算
3.4.1发行人应在招标完成后一小时内将标的债券发行结果包括发行利率或发行价格及实际发行量等提交至交易中心，并保证提交的发行结果信息准确完整。
3.4.2 [结算日]在双边询价与请求报价方式下,预发行交易结算日为标的债券招标后与上市日（不含）之间的任一工作日。在点击成交与限价成交方式下，结算日为标的债券的缴款日。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除外。
3.4.3 [结算方式]国债预发行交易交易双方应约定采用实物结算方式。其他券种预发行交易双方可约定采用实物结算方式或现金结算方式，若约定采取实物结算方式但在结算日卖方无法提供足够标的债券（或同类债券）用于交割的，交易双方可协商将该笔交易以现金结算方式结算，并将结算情况向交易中心报备。
3.4.4 [结算金额]交易系统于招标日根据发行人提交的标的债券发行结果计算实物结算金额或现金结算金额，并更新在成交日生成的成交单上。若标的债券为贴现债或交易时标的债券的票面利率/利差已确定，交易系统于成交日计算实物结算金额或现金结算金额，并在成交单上列示。结算金额的具体计算方法见附表2。
3.4.5交易系统在发行人向交易中心提供发行结果后向登记托管机构传输交易数据，登记托管机构据此办理结算。
第四章  风险管理
4.1 限额管理
4.1.1 国债预发行交易，单家记账式国债承销团甲类成员净卖出余额不得超过当期国债当次计划发行量的6%；单家记账式国债承销团乙类成员净卖出余额不得超过当期国债当次计划发行量的1.5%;非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不得净卖出。
4.1.2其他券种预发行交易，当期债券当次计划发行量不低于35亿元的，单家参与机构净卖出余额不得超过该只债券当期计划发行量的3%；当期债券计划发行量低于35亿元的，单家参与机构净卖出余额不得超过1亿元。
4.1.3 交易系统根据前款规定预先设定单家参与机构的最大净卖出余额。在双边询价与请求报价方式下，确认成交时，交易系统根据净卖出余额进行控制。在点击成交与限价成交方式下，发出卖出报价时，交易系统根据净卖出余额进行控制，卖出报价撤销时，额度即时返还。
4.1.4参与机构可根据内部风险管理制度在交易系统中预先设定各类限额。在点击成交与限价成交方式下，交易双方应事先在交易系统设定对手方限额，未设定或超过限额的不可达成交易。对手方限额为累计限额，预发行交易到期时返还。
4.2 履约保障机制
交易双方应按照对手方信用协商建立履约保障机制，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保证券等。
4.3 违约处理
4.3.1交易一方或双方未按照成交单约定履行预发行交易义务的，按照《标准条款》或双方签署的双边协议进行处理。
4.3.2 预发行交易发生违约的，交易双方应将处理情况报送交易中心。若协议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提起诉讼或仲裁的一方应在接到诉讼或仲裁最终结果的次一工作日12:00之前送交易中心公告。
4.4 标的债券发行取消或失败的处理
标的债券为国债的，若当次发行取消，已发生的预发行交易作无效处理，但交易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标的债券为其他券种的，预发行交易开始后，发行人不得取消发行、延迟发行或变更债券基本要素。若因发行失败等导致未能实际发行标的债券的，已发生的预发行交易作无效处理，但交易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bookmark: _Toc264622713]第五章  交易监测与违规处理
5.1交易中心应及时披露预发行交易相关信息，对预发行交易进行日常监测与分析，遇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并向人民银行报告。与国债预发行交易相关的异常情况和处理结果同时向财政部报告。
5.2交易中心对预发行交易单只标的债券的所有参与机构的总计净卖出余额进行监测，超出正常合理范围的采取适当限制措施。
5.3 参与机构认为其他参与机构有违规、违约行为的，可向交易中心举报。交易中心可根据需要向交易双方了解、核实有关情况。参与机构应配合交易中心调查，向交易中心提供相关资料和证明。
5.4 交易中心参照《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规则》对参与机构参与预发行交易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264622716]第六章  附则
6.1 本规则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属于交易中心。
6.2本规则未作规定的，参照交易中心发布的《全国银行间市场债券交易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则。
6.3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1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债券发行人预发行交易申报表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债券名称）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预发行交易，本发行人       （发行人名称）已在向人民银行提交的招标备案材料中提出该只债券的预发行交易意向。
一、拟开展预发行交易的债券的信息
	预发行债券信息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发行类型
	□新发  □续发
	招标方式
	□利率 □价格

	发行人
	
	计划发行量（亿）
	

	债券类型
	
	面值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招标日
	

	缴款日
	
	上市流通日
	

	息票类型
	□固定利率 □浮动利率 □贴现
	托管机构
	

	备注
	

	付息信息

	首次付息日
	
	付息频率
	

	计息基础
	□实际/365 □实际/实际 □实际/360
	计算方法
	□频率 □天数

	基准利率信息(若有)

	基准利率名称
	
	基准利率确认日
	起息日+（-）工作日/日历日

	
	
	首个基准利率确定日
	   年/ 月/ 日

	续发债券票面信息(若有)

	票面利率(%)
	（固定利率债提供）
	发行价格（元）
	（贴现债提供）

	利差（%）
	（浮动利率债提供）
	
	

	承销机构名单
	（数量较多可附表）


二、发行人与主销商债券预发行业务联系人信息
	发行人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传真
	

	

	承销商联系人（数量较多可附表）
	机构名称
	

	
	姓名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传真
	


*发行人组织固定承销团的，在首次开展预发行交易前提供承销团成员信息。承销团成员发生变更的应及时向交易中心更新上述信息。



年月日：
发行人公章：

附表2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预发行债券招标发行结果登记表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发行类型
	□新发  □续发
	息票类型
	□固定利率 □浮动利率 □贴现

	招标方式
	□利率 □价格
	招标时间
	YYYY—MM-DD
HH:MM-HH:MM

	发行价格（元）
	（价格招标提供）
	发行利率（%）
	（利率招标提供）

	计划发行量（亿）
	
	实际发行量（亿）
	

	备注
	





年月日：
发行人盖章：

附表3

交易要素定义

1. 标的债券：预发行交易的标的资产,以拟发行债券的代码和简称标识。
2. 标的债券数量：预发行交易标的债券的券面总额,单位为万元。
3. 成交日：交易双方就一笔具体预发行交易达成交易合同的日期。
4. 结算日：交易双方约定的进行债券交付和/或资金支付的日期。
5. 结算方式：包括实物结算方式和现金结算方式。实物结算方式是指预发行交易卖方向买方转移标的债券的所有权，买方向卖方支付相对应的实物结算金额。实物结算方式实行券款对付。现金结算方式是指预发行交易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现金结算金额完成结算。
6. 净卖出余额：单只债券单个参与机构卖出总量减去买入总量的券面总额。
7. 实物结算金额：实物结算方式下，预发行交易买方向卖方支付的资金额。实物结算金额=预期全价×标的债券券面总额/面值+应计利息总额，单位为元。
8. 现金结算金额：现金结算方式下，预发行交易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的资金额。现金结算金额为正的，预发行买方向卖方支付现金结算金额；现金结算金额为负的，预发行卖方向买方支付现金结算金额的绝对值。
现金结算金额=（预期全价-发行价格）×标的债券券面总额/面值，单位为元。
9. 预期收益率/利差:预期收益率/利差是指交易双方在达成预发行交易时约定的标的债券的发行利率/利差,或根据双方约定的预期全价进行推算得出的到期收益率/利差。
10. 预期全价：单位为元/百元，保留四位小数，四舍五入。
（1）若标的债券为贴现债或交易时标的债券的票面利率/利差已确定，预期全价由交易双方在交易时约定，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到期收益率计算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07]200号，以下简称《通知》）规定的债券全价与到期收益率的互算公式，以及双方约定的预期收益率/利差进行推算得出预期全价。
（2）若交易时标的债券的票面利率/利差尚未确定，交易双方在交易时仅约定预期收益率/利差；发行完成后，交易系统根据发行结果，按照《通知》规定的互算公式推算得出预期全价。
（3）预期全价与预期收益率/利差互算时，若标的债券为新发债券的，债券未来现金流贴现至起息日；若标的债券为续发债券的，债券未来现金流贴现至缴款日，预期全价中包括了缴款日所在付息周期的起息日至缴款日的利息。
11. 应计利息：是结算日应计利息，即结算日预发行交易买方需向卖方支付的未包含在预期全价内的标的债券每百元面值对应的派息金额，单位为元。
（1）标的债券为新发债券且起息日在招标日至结算日之间的，应计利息为起息日至结算日（算头不算尾）累计的应计利息。
（2）标的债券为新发债券且起息日在结算日之后的，应计利息为0。
（3）标的债券为续发债券且缴款日在结算日之前的，应计利息为缴款日至结算日（算头不算尾）累计的应计利息。
（4）标的债券为续发债券且缴款日在结算日之后的，应计利息为0。
12. 应计利息总额：是结算日应计利息总额，即结算日预发行交易买方需向卖方支付的未包含在预期全价内的标的债券的总计的派息金额，应计利息总额=应计利息×标的债券券面总额/面值，单位为元，保留两位小数，四舍五入。
13. 总计净卖出余额：单只债券全市场净卖出余额大于0的所有参与机构净卖出余额之和。
14. 资金账户：交易双方约定的用于预发行交易资金支付的账户，其基本要素包括开户行名称、账户名称和账号。
15. 债券账户：交易双方在登记托管机构开立的用于预发行交易债券交付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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